
富河镇环境卫生考核细则

从2021年6月下旬开始，富河镇政府将逐月对辖区内各行政村及自然村进行环境卫生考核检查，检查采取镇打分、村互评方式进行综合评比，原则上迎检村应进行回避。
一、计分方式
记分方式为100分制，其中镇级检查占30分，各村互评占70分。自然村计算方式为：各村互评打分结果，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的总和取平均值加政府打分，总分为100分。行政村计算方式为：自然村互评打分结果（不含政府打分）之和取平均值加政府打分，总分100分。自然村与行政村分别排名，90分以上定为优秀，80分到90分定为良好，60分到80分定为一般，60分以下（不含60分）定为较差。
二、检查内容
    检查分两部分，其中第一项至第三项为镇政府打分，总分为30分，第三项至第八项为各村互评打分，总分70分。检查过程中不设具体减分项，各检查人员根据检查要求，对各项情况酌情打分，限定分值扣完为止。
（一）管理机制运行情况（10分）。采取查看档案、入户调查等方式对各村队伍建设、制度建设、长效管理情况进行考核打分。一是建立制度，责任到人（4分）。二是保洁员队伍管理和使用（3分）。三是柴草堆放区、生活垃圾与粪肥分类堆放等分类管理措施到位（3分）。
（二）河道管理（10分）。各村辖区内河道、河滩、山洪沟内无建筑垃圾，无生产生活垃圾等堆垒物。
（三）村庄主路以及项目区连接线两侧（10分）。无暴露的建筑垃圾、生活垃圾，无白色垃圾，无卫生死角。
（四）村庄内群众庭院门前“五包”（30分）。村庄内各户庭院周边无杂草，无堆放在院外的柴草、饲草料、红砖、沙石、牲畜粪肥、闲置生产机械、院外养畜等侵占公共街道行为，村庄内街道干净整洁、整齐有序。

 （五）村庄周边无私搭乱建、乱堆乱放（20分）。村庄周边闲置区域管理规范，柴草堆放区、青贮窖、场院使用不影响整体环境美观，没有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白色垃圾，没有围栏圈地养殖现象。
（六）垃圾池和垃圾堆放点管理（10分）。垃圾池子、公厕等环卫设施和公共设施周边干净整洁，管理群众在限定区域内倾倒垃圾。

 （七）非法小广告（5分）。村辖区内墙体、宣传栏、电线杆等无非法小广告。

 （八）店外经营（5分）。商业店铺门前干净整齐，定点倾倒垃圾，无占道经营、无乱设广告牌、无积水、无堆放物品等情况。
[bookmark: _GoBack]三、加减分项
加减分项不计入每月评比结果，但列入年终各行政村总成绩。

  1、受旗级及以上部门通报批评的，或被新闻媒体曝光且情况属实的，如要求整改仍不到位的，将该村年终总评分数直接降为零分。

  2、对受旗级及以上部门奖励的，按照程度不同可予以5--15分进行奖励。
3、对环境整治制度及管理有创新举措且效果明显的，可予以5--15分进行奖励。



富河镇2021年6月份环境卫生检查评比考核小组名单
组  长：杨成华（镇党委书记）  
副组长：刘艳青（镇党委副书记、政府镇长）
成  员：王海平（镇党委副书记、人大主席）
        张昌健（镇政府副镇长）
        王晓刚（镇综合执法局局长）
任志文（水利所所长）
高树林（镇乡村振兴办公室主任）
        侯喜波（镇乡村振兴办公室副主任）
            李依伦（镇乡村振兴办公室工作人员）
            执法局全体人员、各行政村常设干部一名（后附各村上报人员名单）
            

   
